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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的并购基金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深圳天恒盈合金融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天恒盈合”）进展情况 

天恒盈合是由公司与深圳市前海盈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前海盈合”）共同

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其中公司、国泰元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

实缴出资3.96亿元、7.41亿元，前海盈合作为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800万元。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

公告（临2015-020号、临2015-030号、临2016-017号）。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矿业、房地产主业的投资和布局，提升

主业的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现公司持有的天恒盈合3.96亿元

份额已满一年，为加快资金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拓展矿业、房地产业主营

业务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公司退出所持有的天恒盈合3.96亿元份额，

退出基金份额按投资款本金加相关收益，扣减按出资份额比例应分摊的合伙企业的

费用及应缴纳的相应税费进行结算，最终投资收益将以审计结果为准，对本期利润

不构成影响，公司将视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事项已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

退出所持有的天恒盈合3.96亿元份额后，仍在该基金另一LP国泰元鑫天恒盈合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中持有2亿元劣后级份额。 

截至2016年10月31日，天恒盈合总资产115,302.91万元，净资产114,502.33万

元；2016年1-10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净利润2.57万元（未经审计）。 

二、深圳天盈黑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简称“天盈黑石”）进展情况 

天盈黑石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天盈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天盈创新”）

与前海盈合、北京捷存慧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捷存慧鑫”）共同投资设立，



天盈黑石成立时的总认缴出资额为2.5亿元，天盈创新、捷存慧鑫作为有限合伙人分

别出资2.425亿元、100万元，前海盈合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65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临

2016-006号）。 

近期，前海盈合、天盈创新、捷存慧鑫、大连永年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连

永年”）、深圳前海粤盈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前海粤盈通” ）、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简称“中融信托”）签署《深圳天盈黑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

伙协议》，同意大连永年出资3,400万元、前海粤盈通出资6,600万元、中融信托出

资7亿元作为新有限合伙人增资天盈黑石。本次增资完成后，天盈黑石总认缴出资额

由2.5亿元增加至10.5亿元。《深圳天盈黑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1、基金规模 

天盈黑石总认缴出资额为 10.5亿元，其中，天盈创新、捷存慧鑫、大连永年、

前海粤盈通、中融信托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出资 2.425亿元、100万元、3,400 万元、

6,600万元、7亿元，前海盈合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650万元。 

2、期限 

自成立之日起 5年。 

3、合伙费用及利润分配方式 

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提供管理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各方同意合伙企业在

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向普通合伙人支付管理费，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的报酬：在合伙企业经营期限内，合伙企业按实缴出资总额本金的 0.8%/年支付管

理费；如果某一期出资涉及的投资项目已全部退出并且相关所有可分配收入已根据

本协议的约定实现分配，则自可分配收入的分配日（如分为多次分配，则自最后一

个分配日）起，合伙企业不再就该一期总实缴出资额计算和支付管理费；管理费的

支付应优先于其他任何费用和成本。 

合伙企业到期清算将按照以下顺序进行分配：（1）支付合伙企业各项费用，如

管理费、托管费等；（2）支付中融信托的实缴出资金额及收益；（3）支付其他合伙



人的本金；（4）支付完上述费用的余下部分成为“超额收益”，管理人将提取超额

收益的 8%作为管理人的业绩提成。（5）支付完上述管理人的 8%的“业绩提成”，剩

余部分应分配给天盈创新、捷存慧鑫、前海粤盈通、大连永年并按照各其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分配。 

4、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在实缴出资总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

担，超出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亏损由普通合伙人承担。 

5、投资决策权 

执行事务合伙人行使合伙企业投资决策职权包括但不限于：（1）就项目投资的

投资条件是否符合合伙企业的整体利益以及最终是否进行投资作出决定；（2）就转

让和处分合伙企业的投资性资产、因各种原因而持有的不动产、知识产权作出决定；

（3）决定其他与合伙企业投资相关的事项。中融信托在其投资期限内，对上述事项

的决策有一票否决权，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需提前告知中融信托并获

得该合伙人的书面同意，如遇重大投资事项需报送合伙人会议进行决议。 

公司将根据相关基金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12月 31 日 


